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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方合力推进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

30 地市积极回应环保组织建议，111 企业增补纳入信披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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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22 年 2 月实施以来，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已经走进第三个实施年。这一制度对于规范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行为，提升企业的环保责任

意识，强化环境保护的法制监管，以及推动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，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。

为推动这一重要制度得到全面落实，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、绿色江

南、空气侠、上海青悦、绿行太行、南昌青赣、芜湖生态中心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《企业

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实施第一年以来，基于数据和调研，连续三年向地方生态环境

部门建言，希望协助完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名单（以下简称“信披名单”）。

在各城市陆续发布 2024 年度的 292 份名单后，3 月以来项目组对信披名单进行了研究

比对，认为有 248 家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尚未纳入信披名单，其中包括 188 家强制性清洁生产

审核企业，55 家 2023 年度发生《办法》第八条对应环境违规问题的企业，以及 5 家符合条

件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。

截至 2024 年 5 月 6 日，项目组联合向前述 248 家企业所在的 57 个辖区生态环境部门一

一提交意见反馈信。其中对我们的提示做出积极回应的直辖市和地级市生态环境部门，已经

达到 30 个，他们通过电话或邮件进行了沟通或告知，采纳或部分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和意见。

另有部分地区虽未直接回复，但我们看到其在之后的信披名单公告版本中，也已参考环

保组织建议，增补相关企业进入本年度信披名单。



每一次的回应，不但反映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对于工作的认真态度，更体现出对环保公

众参与的重视。

话不多说，直接献上一波优秀案例：

 最“高效”回应：超速响应队，当场给反馈！

云浮、三门峡、深圳等地生态环境局，在收到环保社会组织的建议信之后，当天就回应

了，反应速度超快。

2024 年 4 月 11 日，我们致电云浮市生态环境局，建议将 6家企业增补纳入信披名单，

云浮市以光速般的反应力当场回应意见，负责老师对所在辖区企业了如指掌，当场就明

确了其中 3 家可以增补纳入的企业名单。后续发出的信披公告中明确列出环保组织建议的增

补企业！



 最“实事求是”回应：采纳采纳都采纳，他们的开放姿态太给力了！

咸阳、苏州、淮安、海西州、岳阳等生态环境部门对“提请纳入名单”的企业基本情况

进行了细致核实，通过电话或邮件与我们紧密沟通，并表态将全盘接受环保组织的客观建议，

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开放姿态和严谨作风！







 最“严谨细致”回应：有理有据，“拒绝”也让人心服口服！

佛山、安顺、淄博等生态环境部门面对环保组织建议，认真核实了企业情况，对于决定

不采纳的建议，也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说明。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，让人深刻感受到他们的敬

业精神与对公众关切的重视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！





 最“低调”回应：虽未说出口，但行动超给力！

尽管安庆、厦门、蚌埠、宿迁、承德、衡阳、酒泉、怀化等地区的生态环境部门未与我

们直接联系，但通过查阅信披名单公告，我们发现所有提示企业均已列入信披名单。对这些

部门的积极跟进，我们也要点赞！



综合生态环境部门的回复以及信披名单的公告分析结果，环保组织提示的 248 家企业中，

111 家被纳入本年度信披名单，采纳率为 44.7%。





希望尚未做出回应的城市丽水、惠州等地区，能够借鉴优秀案例城市的最佳实践，

就是否采纳环保组织提出的建议做出回复。这不但体现当地对环保公众参与的认识，更事关

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能否得到全面落实。

作为环保机构，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进展。我们期待通过更多有效

沟通与互动，助力信披名单全面、完整地制定和发布，同时我们将深入观察各披露主体信息

披露落实进展，督促信披主体有效承担环境治理主体责任，共同推动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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